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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科技发〔2025〕10 号

苍溪县科学技术局
关于印发《企业科技数据归集与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奖补政策》的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企业科技数据归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奖补政策》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文件积极申领相关奖补。

苍溪县科学技术局

2025年7月2日

苍溪县科学技术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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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技数据归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奖补政策

为进一步解决我县企业研发（R&D）投入不足、高新技术企

业营业收入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弱及企业相关科技数

据上报水平不高等问题，充分调动各企业相关人员收集、整理、

分析、上报企业科技相关数据工作的积极性，及时、科学、高效

完成我县科技数据统计分析工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制

定如下奖补政策。

一、资金支持范围

（一）研发（R&D）投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规

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

入、新增入规企业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上报。

（二）组织开展企业科技数据统计培训、高新技术产业政策

宣传、指导企业规范填报研发活动数据等工作。

（三）其他科技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上报。

二、奖补标准

（一）研发（R&D）投入报数。

1.50万元≤研发投入<100万元：奖补标准为500元/年。

2.100万元≤研发投入<1000万元：①基础奖补：企业年度

研发投入达到100万元（含）以上，给予基础奖补1000元/年；②

增量奖补：每增加100万元研发投入（不足100万元部分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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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相应增加100元。

3.研发投入≥1000万元：①基础奖补：企业年度研发投入达

到1000万元（含）以上，给予基础奖补2000元/年；②增量奖补：

每增加100万元研发投入（不足100万元部分不计），奖补相应增

加100元。

（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报数：按时、按质完成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报数，实现预期目标任务，每季度奖补

200元。

（三）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报数：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填报，实现预期目标任务，奖补

2000元/年。

（四）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报数：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

填报，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奖补500元/年。

（五）新增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入规企业补助：当年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入规的企业，一次性奖补50000元。

（六）其他管理活动费用：组织开展企业科技数据统计培训、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宣传、指导企业规范填报研发活动数据等工

作，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按照实际支出情况核发费用。

（七）其他科技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上报发放标准根据

工作内容及完成难易程度，集体会议研究后确定并公告。

三、发放方式

（一）研发（R&D）投入报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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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数、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报数、高新技术企业

营业收入报数，新入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每年总结

发放一次。

（二）组织开展企业科技数据统计培训、高新技术产业政策

宣传、指导企业规范填报研发活动数据等工作，按照工作的实际

需要及时拨付相关资金。

（三）其他科技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上报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发放方式。

四、资金安排

此通知所需资金在年度县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研发数

据统计应用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奖补政策》（苍教科

〔2023〕156号）同时废止。

苍溪县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5 年 7月 11 日 印发


	关于印发《企业科技数据归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奖补政策》的通知
	（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报数：按时、按质完成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报数，实现预期目标任务，每
	（三）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报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填报，实现预期目标任
	（四）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报数：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填报，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奖补500元/年。
	（五）新增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入规企业补助：当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入规的企业，一次性奖补5000
	（六）其他管理活动费用：组织开展企业科技数据统计培训、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宣传、指导企业规范填报研发活动
	（七）其他科技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上报发放标准根据工作内容及完成难易程度，集体会议研究后确定并公告
	三、发放方式
	（一）研发（R&D）投入报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报数、规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报数、高
	（二）组织开展企业科技数据统计培训、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宣传、指导企业规范填报研发活动数据等工作，按照工
	（三）其他科技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上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放方式。
	四、资金安排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研发数据统计应用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奖补政策》（

